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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而家要考察亞歷山大大帝猝然去世之後所發生嘅歷史;呢段歷史預表由公元538年直到1
798年末時嘅時期.

及至他興起的時候,他的國必被打碎,分向天的四風;卻不歸與他的後裔,也不照他所統治的
權柄而歸與他們;因為他的國必被拔除,歸與他們以外的人.南方的王必強盛;他的一個將帥
也必強盛,並且權勢超過他;他的權柄必成為大權柄.到了若干年之後,他們必彼此結盟;南
方王的女兒必到北方王那裏去,要立和約;但她必不能保住臂力;他也站立不住,他的臂膀也
不能存立;她必被交出,她的隨從、那生她的、以及當時扶助她的,都必如此.惟有從她根所
出的枝子中,必有一人興起,接續她的位分;他必率領軍兵前來,進入北方王的保障,攻擊他
們,並且得勝;又必將他們的神像、和鑄成的偶像、與金銀的寶器,都擄到埃及去;他必比北
方王存立更久.這樣,南方的王必進入北方王的國,然後返回本地.Daniel 11:4–9.

最終,亞歷山大大帝的國被打碎之後,那些為爭奪其前帝國控制權而角力的人,逐漸演變成兩
個主要的國.其一掌管亞歷山大昔日帝國南方的疆域,另一則掌管北方.自此以後,在預言的敘
述中,它們便簡單地被稱為南方王與北方王.及至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發展到只以北方王與南
方王之間的對抗來描繪時,這兩個國的象徵便貫穿整個章節.

喺第五節,南方王被建立,並且強盛;但北方王亦都強盛,而且佢嘅國度更為廣大.跟住喺第六節,
南方王向北方國度提出結盟.呢項和約,係藉住南方王將自己嘅女兒嫁畀北方王而得以確立,
好叫北方王可以娶佢為妻,並藉着家族關係將佢哋嘅同盟予以確認.北方王同意咗,於是休咗
自己嘅妻子,迎娶從南方嚟嘅公主,而呢個同盟就此展開.

最終,南方的公主生了一個男孩子;但到頭來,北方王厭倦了他的新妻子,便像先前對待元配一
樣,把她棄置一旁,並將他的元配接回來.然而,原來的妻子一經復位,並且一有機會,便殺了北方
王、他那位南方的新娘、她的孩子,以及她整個埃及隨從.那元配殺害南方公主及其孩子的行
徑,激怒了南方公主的家族;她的一位兄弟遂興起軍隊,攻擊北方王國.

南方嘅軍隊勝過北方王;其後,嗰位謀殺咗北方王嘅元配,以及佢來自南方嘅新婦同孩子,都被
處死.元配所生嘅兒子,喺其父死時曾被立為統治北方嘅王,後來被南方王擒獲,並押解返埃及;
同時一併帶返去嘅,仲有北方國喺先前戰事中由南方國掠奪而去嘅一啲埃及器物同偶像.及至
到了埃及,呢位被擄嘅北方王從馬上墮下而死.烏利亞·史密夫將呢段歷史界定如下.

「第6節：『到咗若干年之後,佢哋必彼此結盟;因為南方王嘅女兒必到北方王嗰度,要立
約和好;但佢唔能夠保住膀臂嘅權勢;王同佢嘅膀臂也站立不住;佢必被交出,連帶送佢來嘅
人、生佢嘅人,同埋當時扶助佢嘅人,都一併被交出.』」

埃及諸王與敘利亞諸王之間,戰事頻仍.當中尤以埃及第二位王托勒密・非拉鐵非勒與敘
利亞第三位王安提阿古・提奧斯之時為然.最終,雙方同意議和,其條件乃安提阿古・提奧
斯須棄絕其前妻拉奧狄斯及她的兩個兒子,並迎娶托勒密・非拉鐵非勒之女貝勒尼基.於



是,托勒密便將其女兒帶到安提阿古那裏,並隨她陪送極其豐厚的嫁妝.

「『但她必不能保住膀臂的勢力;』即是說,她在安提阿古那裡的利益與權勢也必不能保
住.事情果然如此;不久之後,安提阿古一時情愛發作,又把他先前的妻子拉奧狄西以及她的
兒女召回宮廷.於是預言又說：『他〔安提阿古〕必站立不住,他的膀臂,』或後裔,也必不
能站立.拉奧狄西既然重得寵愛與權勢,便懼怕安提阿古性情反覆無常,再次羞辱她,並把貝
勒尼基召回;她認定,若要有效防止這種變故,除了他的死以外,別無他法,因此不久之後,她
使人將他毒死.他由貝勒尼基所生的後裔,也沒有在國中繼承他的王位;因為拉奧狄西巧妙
安排局勢,為她的長子塞琉古·卡利尼庫斯穩奪王位.」

「但正如預言進一步所預告、而後來嘅歷史亦進一步證明,呢種邪惡唔可能長久唔受懲
罰. 」

「第7節：『但從她根所生的一枝,必有一人興起,承接其位;他必率領軍兵前來,進入北方
王的保障,攻擊他們,並且得勝.第8節：他也必將他們的神像,連同他們的首領,以及金銀的
寶器,擄到埃及去;並且他的年日必比北方王更長.第9節：於是南方王必進入他的國,然後
返回本地.』」

「同伯利尼出於同一根嘅呢一枝子,就係佢嘅兄弟,托勒密・歐厄革忒斯.佢啱啱繼承其父
托勒密・非拉鐵弗,登上埃及國位,就為咗報佢姊妹伯利尼之死,心中怒火中燒,於是徵集大
軍,侵入北方王嘅領土,即塞琉古・加利尼古斯嘅境內;嗰時佢同其母拉奧迪斯一同統治敘
利亞.佢且勝過佢哋,甚至征服咗敘利亞、基利家、幼發拉底河以外嘅上方地區,並且幾乎
全個亞細亞.但當佢聽聞埃及起咗叛亂,需要佢返國之後,佢就劫掠塞琉古嘅國,奪取四萬他
連得銀子、各樣寶貴器皿,以及二千五百個神像.當中包括甘比西斯從前由埃及擄去、帶
到波斯嘅神像.埃及人全然沉溺於偶像崇拜,就因為佢咁樣喺多年之後將佢哋被擄去嘅神
明歸還,便把『歐厄革忒斯』,即『施恩者』呢個稱號加畀托勒密,以示稱頌.」

「按牛頓主教所言,呢一段乃係耶柔米根據古代歷史家所摘錄嘅記述;但佢話,至今仍有作
者存世,證實其中若干相同嘅細節.阿庇安告訴我哋,拉奧狄刻既殺咗安提阿古,之後又殺咗
貝勒尼絲同佢嘅孩子;腓拉德弗斯之子托勒密,為報復呢啲謀殺,就入侵敘利亞,殺咗拉奧狄
刻,並且一直進軍到巴比倫.由波利比烏斯我哋得知,綽號歐厄革忒斯嘅托勒密,因佢妹妹貝
勒尼絲所受嘅殘酷對待而大為震怒,就率兵進入敘利亞,攻取咗西流基城;而嗰城其後多年
都由埃及諸王嘅駐軍把守.如此,佢就進入咗北方王嘅保障.波呂艾努斯斷言,托勒密不費戰
爭與交鋒,就使自己成為由陶魯斯山直到印度全地嘅主人;但佢錯誤地將呢事歸於父親,而
唔係兒子.查士丁聲稱,若非托勒密因國內叛亂而被召回埃及,佢就必定已經佔有西流古全
國.於是,南方王進入咗北方王嘅版圖,並且返到自己本地,正如先知所預言嘅一樣.而且,佢
亦比北方王存留更多年;因為西流古・卡利尼古斯死於流亡之中,乃因墮馬而亡;而托勒密
・歐厄革忒斯則比佢多活咗四至五年.」烏利亞・史密斯,«但以理書與啟示錄»,250–252
.

羅馬——因此亦即北方王——其中一個先知性特徵,乃係要得以建立於寶座之上,必須征服
三個地理上的障礙.亞歷山大分裂之國瓦解之後,第一位北方王乃由塞琉古．尼卡托爾所建立
;他曾於主前316年至312年間,暫時服事於托勒密（南方王）麾下,作為其將領.第五節正是論
到此事,說：「南方的王必強盛;他的一個將帥也必強盛,勝過他.」托勒密乃南方的王,而他有
一位將領（他的一個將帥）,命定要比托勒密更強盛;而第五節末了說：「執掌權柄;他的權
柄甚大.」托勒密的將領塞琉古,將要成為第一位北方王.然而,塞琉古若要成為北方王,就必須



先與南方王分離,然後再征服三個地理區域.

西流古首先征服嘅地區,係喺主前301年嘅東方.其後,佢喺主前286年征服咗西方（即原由卡
山德繼承人所控制之地）;跟住,佢喺主前281年擊敗利西馬古,奪取佢第三個領土,即北方.北
方王於主前281年正式立於王位.

其後與南方王所立嘅和平條約,發生喺主前252年.六年之後,即主前246年,貝勒尼絲（南方公
主）、佢嘅兒子,以及佢所有隨從,都被處死.此後,南方王擒獲咗拉奧狄西嘅兒子塞琉古·卡利
尼庫斯,並將佢帶返埃及;佢喺嗰度因墮馬而死.北方第一位王嘅統治,由主前281年直到主前2
46年,合共三十五年.

第十一章中北方嘅第一個王,征服咗三個地理上嘅障礙,以致得以穩立於寶座之上.異教羅馬
亦都征服咗三個地理上嘅障礙,以致得以穩立於寶座之上〔見 Daniel
8:9〕;教皇羅馬亦都征服咗三個地理上嘅障礙,以致得以穩立於寶座之上〔見 Daniel
7:20〕.現代羅馬同樣征服三個地理上嘅障礙,以致得以穩立於寶座之上〔見 Daniel
11:40–43〕.

一旦被立喺寶座之上,北方嘅第一位王統治咗三十五年.一旦被立喺寶座之上,異教羅馬統治
咗一個「時期」（三百六十年）.一旦被立喺寶座之上,教皇羅馬統治咗「一載、二載、半載
」（一千二百六十年）.一旦被立喺寶座之上,現代羅馬將要統治象徵性嘅四十二個月（亦註
明為「一個時辰」）.

懷愛倫告訴我哋：「但以理書第十一章所記載嘅歷史,有好多都要重演.」佢隨後引用第三十
一至三十六節,並且話：「與呢啲話語所描述相似嘅場景將要發生.」喺嗰幾節經文入面,教
皇羅馬（「那行毀壞可憎的」）喺五三八年被「立」喺寶座之上,之後就逼迫上帝嘅子民「
多日」（一千二百六十年）,直到第一個「惱恨」喺一七九八年成就為止.第三十一至三十六
節嘅歷史,喺第十一章最後六節當中重演,但呢段歷史亦都喺第五至第九節之中被完全預表咗
.

西流古於公元前281年被立為北方王,與538年相對應.兩者都代表北方王喺征服三個地理障
礙結束之時登位.教皇統治嘅時期以幾種方式表達：一千二百六十日、四十二個月、一載二
載半載、一個時期,以及三年半.西流古統治咗三十五年,而三十五嘅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稅,
即係三年半.三十五年嘅十分之一,亦可表達為「三點五」（3.5）年.「三年半」係教皇統治
時期嘅象徵.

教皇制度於1798年受了致命傷;當時南方王拿破崙．波拿巴（意即「幸運之子」）差遣他的
將軍去擄拿教皇.翌年,即1799年,教皇死於流放之中,正如首任北方王一樣;他也曾被南方王擄
去.塞琉古．卡利尼庫斯在埃及被擄之時,因墮馬而死.教皇就是那騎在獸上的人.那獸象徵教
皇用以成就其撒但作為的政治體系.那獸於1798年被殺,而那曾騎在獸上並統治那獸的教皇,
則於一年後死去.塞琉古．卡利尼庫斯因從馬上墮下而死（即他所騎之獸）.1798年與1799
年教皇制度被擄一事,完全由首任北方王被擄之事所預表.

激起南方王向北方王發怒的,乃是一項被破壞的和約;此事乃藉着貝蕾妮絲（南方的新婦）被
廢棄,及其後死於拉奧狄西之手來表徵.拿破崙於1797年曾在革命後的法國與教皇國之間訂
立和約.該條約乃以意大利安科納境內托倫蒂諾鎮命名,因條約正是在該處簽署.此約於1798
年2月正式終止,當時法國將教皇擄去.該條約之所以被廢除,乃因法國致力於傳播其革命.



拿破崙麾下嘅杜福將軍,於1797年身在羅馬,乃係法國督政府——即當時法國嘅執政政府—
—所派遣遠征軍嘅一員.法國遠征意大利之目的,其中包括杜福將軍駐留羅馬,乃為扶助羅馬
共和國;此共和國乃法國革命軍勢力喺意大利半島所建立、存續短暫嘅一個附庸政體.喺呢段
時期,法國積極參與支持各地革命運動,並將革命思想傳播至歐洲各處.喺意大利,佢哋意圖推
翻君主政體,並建立仿效法蘭西共和國嘅共和政體.

杜福喺羅馬嘅出現同埋佢嘅行動,引起咗保守派勢力嘅反對,其中包括教皇國嘅支持者同埋當
地嘅貴族.喺1797年12月,法軍同教皇國支持者發生衝突期間,杜福將軍遭到暗殺;因此,拿破
崙喺翌年派遣貝爾蒂埃將軍將教皇擄去嘅藉口,亦由此確立.南方諸王同北方諸王之間一項被
破壞嘅和平條約,喺兩段歷史之中,都提供咗同樣嘅動機,使北方王被南方王擄去.

第八節話：「並將佢哋嘅神像,同埋王子,以及金銀寶器,擄到埃及去.」當托勒密應驗呢節經
文而返到埃及嘅時候,埃及人就因為佢將先前被北方王從佢哋嗰度奪去嘅偶像同器物歸還返
嚟,為表稱許,賜畀佢「Euergetes」（施惠者）呢個稱號.1798年,法國人洗劫羅馬嘅事發生
咗.歷史學家記載,單單一日之內,就有人見到五百輛由馬拖行嘅車,在嚴密軍隊護衛之下離開
嗰座城.

嗰次行列之中載有數量極其龐大嘅古代雕塑同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乃係法國依據被破壞咗嘅
«托倫蒂諾和約»而據為己有嘅.呢啲藝術品包括«拉奧孔群像»、«美景宮阿波羅»、«垂死的
高盧人»、«丘比特與普緒刻»、«納克索斯的阿里阿德涅»、«美第奇的維納斯»,以及台伯河
同尼羅河嘅巨像;拉斐爾所作嘅掛毯同畫作,包括«基督變容»、«福利尼奧聖母»、«椅中聖母
»;提香嘅«神聖對話»;以及許多其他作品.直到數年之後,呢啲被盜嘅珍寶先至陳列於羅浮宮內
嘅拿破崙博物館;該館於1807年開放.正如托勒密因歸還埃及人嘅珍寶而受稱頌,從羅馬運去
嘅珍寶亦被安置喺博物館中以拿破崙命名嘅部分.

第五至第九節,與始於公元538年、終於1798及1799年的歷史完全平行.它們與第三十一至
第三十六節互相對應;而本章最後六節則呈現這一點,描述現代羅馬在征服三個障礙之後所獲
得的最後賦權,並最終在無人幫助之下走向終局.第十節隨後論及1989年的歷史.

但佢的眾子必被激動,招聚大軍;其中一個必定前來,如洪水氾濫,橫掃而過;然後佢必再度
回來,被激動,直到佢的保障.Daniel 11:10.

第十節喺歷史上嘅應驗,乃係預表1989年;當時教皇制度暗中與朗奴·列根結盟,「如洪水氾濫
」並「經過」蘇聯,結果只留下其保障之地（俄羅斯）,因為蘇聯（USSR）喺改革（Perestr
oika）之後瓦解.

到咗末時,南方王必攻擊佢;北方王亦必如旋風咁向佢猛然攻來,帶住戰車、馬兵,同埋許多
船隻;佢必進入列國,勢如氾濫,橫掃而過.Daniel 11:40.

第十節嘅歷史,乃係代表主前246年南方王對北方王征服之報復,並且預表1798年南方王對北
方王征服之報復.第四十節係由1798年末時開始,當時南方王（無神論嘅法國）使北方王（
教皇權勢）受咗致命傷;而其應驗,則喺1989年末時蘇聯瓦解之時完成.1798年嘅末時,喺第
四十節以「到了末時,南方王要與他角力」呢句說話表明.將本節最後一部分分隔開嘅「冒號
」（:）,標示出下一個「末時」——即1989年.「北方王必如旋風來攻擊他,率領戰車、馬兵
,同許多船隻;他必進入列國,如洪水氾濫,橫掃而過.」



我哋將會喺下一篇文章繼續呢項研讀.

「每一個登上歷史舞台嘅國家,都曾獲准喺地上佔據其位置,好顯明佢會唔會成就『守望
者同聖者』嘅旨意.預言已經追溯咗世上各大帝國嘅興起同傾覆——巴比倫、瑪代波斯
、希臘同羅馬.對於呢啲帝國,以及較弱小嘅國家,都係一樣;歷史一再重演.每一個都有佢
受試驗嘅時期;每一個都失敗咗;佢嘅榮耀衰殘,佢嘅權勢消逝,佢嘅地位就由另一個所取代
……」

「佢哋需要從聖經頁章中所清楚啟示列國興衰之事,學曉單單外表同屬世嘅榮華係何等
虛空無價值.巴比倫雖然擁有一切權勢同輝煌壯麗,自此以後我哋呢個世界再未見過與之
相比者——嗰種權勢同輝煌,喺當時嘅人睇嚟係何等穩固、何等持久——然而,佢已經何
等徹底噉消逝！佢如同「草上嘅花」一樣枯萎滅亡.凡唔以神為根基嘅,都係咁樣滅亡.惟
有嗰啲與祂旨意相聯、並彰顯祂品格嘅,先可以長存.祂嘅原則,乃係我哋呢個世界所知道
唯一堅定不移嘅事.」«教育論»,177, 184.


